附件5：

决赛方案
一、决赛方式及赛制规则
（一）决赛采取线下方式展开比赛。
（二）北京赛区组委会组织决赛。京外高校进入决赛的选手，由各高校负责组织选手进京参赛。在决赛阶段，组织水立方大赛评委协助进行评比。
（三）赛制规则：

1.决赛轮次方案：

第一轮采取十进六。10位选手按照赛前抽签确定的出场顺序完成个人演唱，由评委统一打分。最终按照得分顺序选出排名前六的选手进入第二轮。

第二轮决出最终的金、银、铜选手。6位选手按照第一轮得分顺序进行演唱，由评委统一打分，最终决出本届“文化中国·水立方杯”北京赛区的金（冠军）、银（亚军、季军）、铜得主。

2.选曲及伴奏：

第一轮每位歌手完整演唱一首作品，作品可与选拔赛、晋级赛相同；第二轮演唱作品与第一轮曲目不得相同；选曲应符合大赛要求，赛前上报给组委会；所有选手统一采用伴奏形式进行演唱，如有清唱或乐器使用需求，需在赛前与组委会进行沟通。

二、选手要求
1.选手于6月14日19:00前向指定小程序发送决赛资料，应包含：

（1）参赛的两首曲目名称及完整版歌词，如有原创歌曲请在曲目名称后注明“原创”，并在邮件中附上歌曲demo和原创歌词；
（2）演唱作品的伴奏带；
（3）麦克需求和道具需求（可提供道具：手持麦克风、耳麦、麦架、凳子、谱架）；

（4）一张决赛演出服的照片；
（5）如需现场自行伴奏，选手需携带乐器，现场仅提供钢琴；自行伴奏所需的扩音设备、转接线选手需提前向联络人说明。

2.由选手个人原因未能按时提交伴奏的，比赛时只能选择清唱；不符合大赛要求的音频将会被退回。

3.彩排时，选手试音时间为10分钟。选手在试音时确定设备使用情况，由于选手个人原因未参加试音所带来的影响由选手个人承担。

三、现场执行
1.选手应在表演顺序前3个位次到达候场区，选手因个人原因在表演顺序前1个位次未能按时到达候场区的，按退赛处理。

2.选手因个人原因扰乱比赛现场秩序的，组委会有权对选手作退赛处理，已经取得的比赛成绩无效。

3.选手因不可抗力（意外事故等）未能依照原定比演唱顺序参加比赛时，赛事组委有权视具体情况对该选手采用推迟演唱顺序等处理办法。

四、评分方式

1.采取百分制。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为该选手最后得分。

2.计分表将由赛事组委会保管至决赛结束后统一集中销毁，对得分有异议的选手可以向赛事组委会提出申请核实比赛成绩。组委会仅对成绩的计算与记录进行核实，无权干涉评委的给分。
五、获奖及奖励

1.经过第二轮角逐，将确定1金2银3铜的获奖选手，组委会将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、证书及纪念奖品。

2.参与决赛但未获奖项的选手获颁纪念证书。

3.经过现场观众投票，确定“最佳风采奖”获奖选手，并颁发纪念证书。
六、活动场地
比赛主会场：北京语言大学梧桐会堂，现场包括领导嘉宾、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。
七、时间安排
6月15日（星期日）白天组织入围决赛选手彩排。

6月15日（星期日）晚决赛。  
（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）


